附件5

2026年福建省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县具备一定规模的粮食种植面积，2024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3万亩（含）以上，或水稻播种面积1万亩（含）以上。
（二）项目县具备承担项目所需的立地条件、实施主体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确保项目任务顺利完成。
（三）申报新建水稻工厂化育秧点的主体要求水稻一季种植面积300亩以上，从事生产经营时间两年以上。
二、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为新建或改扩建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范点，建立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示范片。其中：申报新建或改扩建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范点的主体须同时建立两个百亩以上规模的示范片。
[bookmark: _GoBack]（一）新建或改扩建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范点的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投资总额的80%，且单个示范点省级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申报改扩建的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范点建设年限需达到5年（含）以上，2024年、2025年已实施改扩建的示范点不得再次申请改扩建。示范点建设的总体要求达到先进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建设内容一般包含叠盘暗化出苗车间、播种育秧流水线及配套设备等（内容可参考附件5-3）内容，具体方案由县级及拟实施主体根据生产实际需要确定。承担示范点建设的主体需书面承诺每年培育水稻机插秧苗供大田机插面积在500亩以上(含自用)，且水稻育秧服务年限在5年以上。项目购置的所有机械设备必须印上“福建省粮食产能区补贴机械产品”字样，且不得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项目重复补助。
（二）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项目县需建设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示范片5个以上，每个示范片相对集中连片面积200亩以上。在示范片集成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等“五新”，扩大示范水稻与旱作粮油作物轮作等模式（相对集中连片面积100亩以上），促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实现示范片粮食作物亩产高于全省同类作物平均亩产10%以上。
（三）推广水稻“1+N”育秧模式。选择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开展水稻育秧“1+N”模式的试验示范与推广。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整村制集中育秧试点，提升育秧能力，提高单产水平。
三、申报要求
项目县按照要求提交项目申报有关材料（附件5-1、5-2），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11月25日前行文上报设区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汇总盖章后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省级经组织专家评审、综合评估后，项目县名单及具体实施内容按程序确定。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善辉、许欢欢，联系电话：0591-87811903，邮箱：lyk878119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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